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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

学科发展动态及重点项目建设管理 

简 报 
（第四期） 

  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学科规划处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8 日 

 

编者按：为助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全面加快一流医学院和一流学科建设，本

期简报对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概况、监测评价体系进行解析，并给予相关应

用建议和指导意见。 

 

一、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概况 

 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和学科概况 

2022 年 2 月 9 日，教育部、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

部委正式公布了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，全

国共有 31 个省、市、自治区 147 所高校入选①。其中清华大学和

北京大学自主确定建设学科，其余入选高校的“双一流”建设学

科 433 个，详情见表 1。 

与首轮“双一流”建设名单相比，第二轮新增了 7 所“双一

流”建设高校、新增 43 个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，调整了 15 个原

有建设学科名称。其中，调整学科包含 2 个撤销并调整的学科以

及部分原非一级学科的名称。经调整后，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

学科全部为教育部一级学科点。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
 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计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，学科不计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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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 各省市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和学科数 

省市 
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 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 

首轮 第二轮 新增 首轮 第二轮 新增 

上海 14 15 1 57 64 7 

江苏 15 16 1 43 48 5 

北京 34 34  87 91 4 

湖北 7 7  29 32 3 

浙江 3 3  20 23 3 

广东 5 8 3 18 21 3 

陕西 8 8  17 20 3 

湖南 4 5 1 12 15 3 

天津 5 5  12 14 2 

辽宁 4 4  5 7 2 

山东 3 3  6 8 2 

山西 1 2 1 1 3 2 

吉林 3 3  12 13 1 

黑龙江 4 4  11 12 1 

福建 2 2  6 7 1 

重庆 2 2  4 5 1 

四川 8 8  14 14  

安徽 3 3  13 13  

河南 2 2  4 4  

新疆 2 2  4 4  

甘肃 1 1  4 4  

云南 1 1  2 2  

广西 1 1  1 1  

贵州 1 1  1 1  

海南 1 1  1 1  

河北 1 1  1 1  

江西 1 1  1 1  

内蒙古 1 1  1 1  

宁夏 1 1  1 1  

青海 1 1  1 1  

西藏 1 1  1 1  

总计 140 147 7 390 433 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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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的高校分布 

除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以外②，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

数最多的前三所高校是浙江大学（21 个）、复旦大学（20 个）

和上海交通大学（18 个）。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数超过 10 个的

共有 10 所，超过 5 个的共有 21 所，详情见表 2。 

与首轮“双一流”建设名单相比，第二轮新增学科数最多的

是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，各新增 3 个学科。有 3 所高校新增 2 个

学科，31 所高校新增 1 个学科，详情见表 2。 

表 2  主要高校“双一流”学科数 

高校 首轮 第二轮 新增 省市 

浙江大学 18 21 3 浙江 

复旦大学 17 20 3 上海 

上海交通大学 17 18 1 上海 

南京大学 15 16 1 江苏 

中国人民大学 14 14 0 北京 

北京师范大学 11 12 1 北京 

东南大学 11 12 1 江苏 
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1 11 0 安徽 

中山大学 11 11 0 广东 

武汉大学 10 11 1 湖北 

中国农业大学 9 9 0 北京 

华中科技大学 8 9 1 湖北 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8 1 北京 

哈尔滨工业大学 7 8 1 黑龙江 

西安交通大学 8 8 0 陕西 

同济大学 7 8 1 上海 

厦门大学 5 6 1 福建 

吉林大学 5 6 1 吉林 

东北师范大学 6 6 0 吉林 

四川大学 6 6 0 四川 

南开大学 5 6 1 天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
 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自主确定建设学科（未公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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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学科建设及医学相关学科入选情况 

（一）医学相关学科入选情况 

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医学相关学科数共 43 个，入选省市

最多的为上海市（12 个）、北京市（6 个）、广东省（6 个）。

其中临床医学 11 个，基础医学 7 个，口腔医学 3 个，公共卫生

与预防医学 4 个，药学 6 个，中药学 6 个，中医学 3 个，中西医

结合 2 个，护理学 1 个。与首轮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相比，临床

医学新增 4 个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新增 3 个。第二轮“双一流”

医学相关学科建设学校名单详情见表 3。 

交大医学院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基础医学和药学 4 个医学

相关学科再次顺利入选一流学科建设范围，复旦大学 5 个医学相

关学科入选（新增公卫），浙江大学 3 个（新增临床），中山大

学 3 个，四川大学 3 个，华中科技大学 3 个（新增临床），北京

协和医学院 3 个（新增公卫），武汉大学 1 个，山东大学 1 个

（新增临床），暨南大学 1 个。 

（二）“双一流”数据监测及中期考核 

2020 年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发布《“双一流”

建设监测指标体系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，对“双一流”建设大学和

学科进行了针对性的动态监测。 

动态监测指标体系从目标达成情况及对标达成情况、党对高

校的领导情况、人才培养、师资队伍建设、科学研究水平、文化

传承与创新、研究成果转化、内部治理结构情况的完善、管理制

度的改革情况、社会效益与社会捐赠情况、国际交流合作等多角

度对“双一流”建设进行全方位、多层次的动态监测跟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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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建设中期，建设高校需进行自评，对改革实施情况、建

设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、学科水平、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等进行

分析，对照对标的学科及高校，查找差距和问题并提出改进举

措，形成自评报告。专家委员会根据高校建设方案和自评报告，

参考有影响力的第三方评价，对建设成效进行评价，提出中期

评价意见。 

通过动态监测和中期考核，打破“双一流”建设的“终身制”，

对建设过程中实施有力、进展良好、成效明显的高校和学科加大

支持力度；对实施不力、进展缓慢、缺乏实效的高校和学科提出

警示并减小支持力度；对出现重大问题、不再具备建设条件且经

警示整改仍无改善的高校及学科，及时调整出建设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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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 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医学相关学科建设学校名单 

学科名称 总数 新增 学校名称 

基础医学 7 0 
上交大 复旦 浙大 华科大 

中大 川大 海军医（警示）  

临床医学 11 4 

上交大 复旦 协和 空军医 

郑大 中大 天医大 广医大（新增） 

山大（新增） 华科大（新增） 浙大（新增）  

口腔医学 3 0 上交大 武大 川大  

公共卫生与

预防医学 
4 3 华科大 协和（新增） 复旦（新增） 南医大（新增） 

中医学 3 0 北中医 上中医 广中医  

中西医结合 2 0 北中医 复旦   

药学 6 0 
上交大 协和 复旦 浙大 

中大 暨大（自定）   

中药学 6 0 
天中医 上中医 南中医 中国药科大 

成中医 北中医（警示）   

护理学 1 0 川大    

注：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自主确定建设学科（未公布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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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的解读 

2022 年 1 月 26 日，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联

合印发《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》

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意见》，对“十四五”时期深入推进“双一流”

建设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。 

“双一流”建设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引领性、标志性工

程，必须突出培养一流人才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、争创世界一流

的导向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，统筹推进、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

流学科。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对

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使命新要求，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

设主要思路和方向凝练和梳理如以下： 

 八大任务，统筹深入推进一流建设 

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更加突出培养一流人才、服务国家战

略需求、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，统筹推进、

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，在关键核心领域加快培养战略科

技人才、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

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。第二轮建设要继续贯彻落实《总体方案》

等文件精神，全面推进建设与改革任务的落地见效，坚持问题与成

果导向，将着力以下八大重点任务，深入推进“双一流”建设： 

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健全党委统一领导、党政齐抓共管、

部门各负其责的体制机制，强化建设高校主体责任和责任落实，

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，注重权责匹配、放管相济，积极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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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专心育人、潜心治学的体制机制环境。 

二是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，坚持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，牢固确

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，完善强化教师教书育人职责的机制，发挥

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在培养急需高层次人才、基础研究人才中的

主力军作用，培养卓越工程师和高水平复合型工科人才，积极服

务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。 

三是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，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，加

大力度优化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布局，率先推进学科专业调整，

夯实基础学科建设，加强应用学科与行业产业、区域发展的对接

联动，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，推动学科交叉融合。 

四是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，坚持引育并举汇聚优秀人才，

完善创新团队建设机制，稳定支持具有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

培育培养。 

五是深化科教融合，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深入推进“高

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”，加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，集中

力量开展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和联合科研，加强重大科研平台协

同对接，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。 

六是提升国际合作交流水平，探索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双向交

流的留学支持新机制，提升人才培养国际竞争力，深度融入全球

创新网络，主动承担涉及人类生存发展共性问题的教育发展和科

研攻关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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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是优化管理评价机制，完善建设成效监测评价体系，探索

分类评价与国际同行评议，构建以创新价值、能力、贡献为导向，

反映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的多元多维成效评价体系，优化以需求

为导向、以质量为条件的动态调整机制，探索建设高校自主特色

发展新模式。 

八是完善稳定支持机制，引导多元稳定投入，创新经费管理，

对建设高校和学科实行差异化财政资金支持，强化基础保障，重

点加强主干基础学科、优势特色学科、新兴交叉学科。 

 分类评价，全面助推高校特色发展 

新阶段“双一流”建设应当坚持以学科为基础，淡化身份色

彩，探索自主特色发展新模式。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将探索建

立分类发展、分类支持、分类评价建设体系作为重点之一，引导

建设高校切实把精力和重心聚焦有关领域、方向的创新与实质突

破上，创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。 

首先，要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来理解分类建设评价问题。

“双一流”建设理应贯穿在国家发展全局中，不仅要使一批高水

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，还要带动高等教育体系，

乃至整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。“双一流”建设作为党中央、国务

院重点设计和统筹实施的一项重大非均衡发展战略，在起始阶段

就确立了“总量控制、开放竞争、动态调整”的建设思路。在遴

选原则上既坚持扶优扶强，也兼顾扶需扶特；既考虑国家发展的

重大战略需求，也重视区域及行业建设的特殊需要，实行分类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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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。新一周期建设高校和学科数虽略有增加，仍然是中国庞大高

校和学科体系中的一小部分。它们数量虽少却充满丰富性、多样

性和内在生长性，以及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深化改革发展的引领

性。对“双一流”院校和学科实施分层分类建设评价，鼓励和引

导不同类型建设院校和学科合理定位，凝练特色，在各自领域争

创一流，不仅是为这些院校和学科自身发展考虑，也出自全面深化

高教体系改革的任务，特别是支撑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目标需要。 

第二，要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整体来定位分类建设评价。

中央鼓励各地从国家战略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，形成推

进区域内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规划方案。要尊重教育规律，注

重学科特色。按照不同学科人才培养的不同规律和需求标准，完

善多元评价体系和常态化监测系统，逐步淡化一流大学建设高校

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身份色彩。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，全

面加强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，完善高等教育的分类建

设评价体系，全面促进并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体系性、系统性和

综合性发展水平，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深层要义。 

第三，要从高校自主特色发展模式的创新来实施分类建设评

价。高校是“双一流”建设的主体，相关管理文件都提到“增强高

校改革创新自觉性”、“探索自主发展新模式”等。不但为部分高校

突破学科壁垒，更加自主、更为灵活、更有特色地建设学科打开通道，

而且在更基础、更内在的层面，为高校突破传统发展模式、创新知识

生产和组织形式，探索更加适合高校发展的自主创新之路奠定了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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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淡化身份，坚持筑牢学科建设根基 

“双一流”建设坚决克服“五唯”的顽瘴痼疾。一是建设动

态监测中，定性描述与定量数据相结合，不把帽子和论文数量等

作为监测点，加大质量、贡献和内涵建设成效的监测，并有充分

“留白”空间，高校可将特色成效写实性描述。 

二是在建设成效评价中，注重体系性、诊断性、集成性和发

展性，突出质量、服务和贡献，坚决摒弃数论文、数帽子的做法，

不简单以论文数量、排名变化、帽子数量等作为评价指标。关注

代表作质量、高层次人才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及成果情况等，重点

考察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师的学术水平、教学投入、社会服务贡献。 

三是在认定建设范围中，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人才培养质

量作为基本门槛，把学科内涵建设、特色发展、质量水平作为基

本依据，突出建强促优，综合设置认定条件，不与各种大学学科

排名、论文指标等挂钩。 

 布局平台，助力教育强国加快建设 

“十四五”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要求，加快“双

一流”建设，大力加强急需领域学科专业建设，显著提升人才培

养能力，加快破解“卡脖子”关键核心技术。服务疫情防控、健

康中国和教育强国建设需要，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医学和教师人

才。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优化调整，有效提升高等教育对区域

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能力。重点加强主干基础学科、优势特

色学科、新兴交叉学科等学科基础设施和大型仪器设备建设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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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一流学科综合实验研究项目；在关键领域，布局建设一批国家

产教融合创新平台；建设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。优质医

学和师范院校建设。支持一批本科医学院校（含综合类院校中的

医学院）教学科研设施建设，统筹支持国家及区域院校医学教育

发展基地、医药基础研究创新基地等建设，重点支持建设一批高

水平公共卫生学院。 


